
 
 
 
 
 

 
 

〝晟德〞 可多芬膠囊 
 KETOPHEN CAPSULE  〝CENTER〞 

 
 
 
 

衛署藥製字第 
GMP 

號 038844 
G-4790 

主成份：每膠囊含有 
Ketoprofen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50mg 
 

適應症： 

風濕性關節炎、變形性關節炎、外傷及手術後的鎮痛消炎。 

 

用法用量： 

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。 

建議 1 日 3~6 粒分 3~4 次服用。 
開始劑量每次 1 粒半，1 天 3 次，或每次 1 粒，1 天 4 次，依年齡、症狀、體重、性別，酌情遞減，一天量以不超過 6 粒為原則，超過 6 粒

會出現胃腸障礙、頭痛。 

 
禁忌：  

1.消化性潰瘍患者。 

2.重症之血液異常患者。 

3.重症之肝障礙患者。 

4.重症之腎臟礙患者。 

5.重症之心機能不全患者。 

6.對本劑過敏之患者。 

7.患有阿斯匹靈氣喘或曾有該病歷之患者。 

 

注意事項：( 依文獻記載 )  

1.使用消炎鎮痛劑治療乃為對症療法，而非原因療法。 

2.用於治療慢性疾患(慢性風濕性關節炎)時應考慮下列事項: 

(1)長期投與時，須定期做臨床檢查(尿液檢查、血液檢查及肝機能檢查)，如發現有異現象，則須採取減量或停藥等適當措施。 

(2)考慮採用非藥物治療法。 

3.用於治療急性疾患時，應可慮下列事項: 

(1)對於急性炎症，須考慮其病痛及發熱程度而給藥。 

(2)原則上應避免長期使用同一類藥品。 

(3)如有原因療法，則應採用。 

4.須仔細觀察患者之狀況，留意有否副作用發生。可能出現過度體溫下降、虛脫、四肢冷卻等症狀，對患者有高燒之幼兒及高齡或消耗性

疾患之患者，給藥後尤須注意觀察患者之狀況。 

5.本劑可能會遮蔽感染症狀之顯現，因此用於仔細觀察，慎重投與。 

6.儘量避免與其他非類固醇消炎鎮痛劑合併使用。 

7.對小兒及高齡患者，尤須注意有否副作用出現，並以最低之有效劑量來慎重投與。 

8.對下列患者須慎重投與: 

(1)曾有消化性潰瘍病例之患者。 

(2)患有血液異常或曾有此病例之患者。 

(3)患有肝、腎障害或曾有該病歷之患者。 

(4)心機能障害之病患。 

(5)曾有過敏症病例之患者。 

(6)支氣管氣喘之患者。 

9.高齡者使用本劑偶有生理機能低下產生，應慎重投與，並注意劑量及投與間隔。 

10. 孕婦及授乳婦使用本劑: 

(1)動物實驗(鼠)於妊娠末期，胎兒動脈血管收縮。 

(2)妊娠中及授乳中使用本劑，其安全性尚未確立故宜評估治療有益性或危險性，再投與本劑。 

11. 幼兒使用本劑其安全性尚未確立。 

 

副作用：( 依文獻記載 ) 

1.精神及神經系統:出現胸內苦悶、惡寒、冷汗、呼吸困難、四肢麻木感及血壓低下等，立刻停藥並作適當處置。 

2.消化系統:出現消化性潰瘍，胃腸出血等，應立刻停藥，內服普通劑型，偶有食慾不振、消化不良、胃部不快感、胃痛、噁心、嘔吐、下

痢、便秘、口渴、口內炎。 

3.肝臟:可能使 GOT、GPT值上升。 

4.腎臟:可能出現腎變硬、萎縮腎症候群。 

5.血液:可能會引起血色素量低下，顆粒球減少，白血球減少，血小板減少，故須作血液檢查並小心觀察，有異常狀況出現，必須立刻停藥。 

6.皮膚: 可能會引起中毒性表皮壞死症(Lyell症候群)故須小心觀察，有異常狀況出現必須立刻停藥。 

7.過敏症: 可能會引起發疹、搔癢，故須小心觀察，有異常狀況出現須立刻停藥。 

 

包    裝 ： 

6~1000 粒塑膠瓶裝、鋁箔盒裝 
 
儲    存 ： 
(1)本品應置於兒童不及之處。 
(2)請密封儲存於 25℃以下，毋須冰存並避免陽光直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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